「臺北市政府115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職場體驗計畫」報名表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一、基本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家）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學籍
（請填全銜）
	學校：                       科系：                       年級：____

	身分別
	□一般   □原住民    □新住民    □客家人    □身心障礙    □中低/低收入戶
□其他：________

	二、第一梯次見習機關志願序(未填寫志願序者逕由本局分發)

	志願序
（請填寫阿拉伯數字）
	本梯次見習機關
	志願序
（請填寫阿拉伯數字）
	本梯次見習機關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殯葬管理處)
	
	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自我介紹（300字以內）

	

	身分證影本
	（正面）
	（背面）

	學生證影本
或在學證明或足茲證明在學身分事實之文件
	（正面）
	（背面）


	相關規範

	1、 報名：
(1) 報名表件：報考人所填寫之資料或繳交之證明文件於錄取後發現有填寫不實或有偽造、變造情事，撤銷其錄取資格。倘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2) 報名應繳表件不齊全或不符合報名資格者，將不通知補件及參加甄試，亦不辦理退件。
(3) 報名資格審查：採書面審查，擇優通知報名人員參加甄試。
2、 報名方式：
(1) 報名期間：依臺北市政府青年局（下稱本局）公告為主。
(2) 採書面寄送報名：報考人請自行下載報名表，填妥後連同應繳證件影本使A4以上尺寸信封密封，於報名截止期限內送達本局職涯支援科（地址：100025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7號7樓）。信封須註明本計畫名稱。
3、 遴選與進用：
(1) 遴選方式：由本局或見習機關審閱書面資料後遴聘之，必要時得通知面試
(2) 面試日期、時間、地點及參加面試人員名單將公告於本局網站（網址：https://youth.gov.taipei/）。不另行通知，資格條件不合者亦不另行通知。
(3) 錄取名單：公告於本局網站（網址：https://youth.gov.taipei/），另由見習機關通知錄取人員報到進用相關事宜。未錄取人員不另通知；錄取人員應於見習機關指定時間辦理報到，未依指定之報到時間完成報到者視同放棄。 
※注意事項：
1、 經本局公告之參加甄選人員須於公告指定時間、地點辦理報到參加甄選，經本局工作人員唱名3次未到者，視 
為棄權，不得異議。
2、 遴選時未唱名之應試者，請遠離會場，以免喧嘩影響秩序。
3、 應試者請務必填寫可以連絡到本人之電話與電子郵件信箱，若未填寫或填寫錯誤導致無法通知報到，則責任由
錄取人員自行負責。
4、 遴選日如因天然災害（如颱風）造成臺北市「停止辦公或停止上班」（以臺北市政府公告為準）或因法定傳染病流行疫情或其他重大疫情，致無法於預定甄選日期辦理，甄選將延期辦理。延期甄選日期、地點將公告於本局網站，不另行通知。
上述內容，已詳閱並同意配合
立同意書人：                （請親簽）
法定代理人：＿＿＿＿＿＿＿＿＿
（立同意書未滿18歲者，請法定代理人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8

